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2279/11-12(06)號文件  

檔 號：CB2/PL/HS 
 

衞生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2年 6月 11日會議  
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開發全港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 

 

 

目的 

 
 本文件旨在概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

開發全港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提出的關注。  
 
 
背景 

 
2.  食物及衞生局於 2005年建議設立電子健康記錄系統。該

系統旨在讓公私營醫療系統的醫生在取得病人同意下可方便快

捷地查閲病歷，以善用醫療服務，以及讓病人可以在不同醫療

層面和公私營醫療界別之間流動。食物及衞生局在 2007年設立

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督導委員會（下稱 "督導委員會 "），成員包括

公私營界別的醫護專業人員、團體及機構，以制訂電子健康記

錄的工作計劃。  
 
3.  建基於督導委員會的建議，食物及衞生局在 2009年向事

務委員會簡介擬開發的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在未來 10年的發

展路向 (由 2009-2010年度至 2018-2019年度 )，以及策劃、發展、

推行和管理這個計劃所需的人力及非經常成本；保障個人資料

私隱及系統保安的具體計劃及措施；以及私營界別在電子健康

記錄互通系統中的參與。為推展開發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

新措施，食物及生局於 2009年 7月設立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

負責督導和監察電子健康記錄的 10年發展計劃、處理個人資料

和電子健康記錄系統的保安，以及其他相關的政策和立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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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1年 12月，政府就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法律、私

隱及保安框架發表了一份諮詢文件，並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

諮詢，以徵詢市民對諮詢文件的意見，諮詢期至 2012年 2月 11日
完結。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5.  事務委員會曾舉行 3次會議，討論開發電子健康記錄互

通系統，並於一次會議上聽取團體的意見。委員的商議工作及

關注事項綜述如下。  
 
法律、私隱及保安事宜  
 
6.  鑒於近年政府政策局／部門出現多宗涉及泄漏個人資

料的事件，委員對保障資料私隱，以及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

的穩妥和保安深表關注。有意見認為，任何人如明知或罔顧後

果地未經病人同意，檢取或披露儲存於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

的病人資料，或其後將該等資料出售以圖利，應屬觸犯刑事罪

行。委員亦促請政府當局採取措施，以保障資料私隱，以及預

防資料遺失及損壞。  
 
7.  政府當局表示，已邀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就保障個

人資料私隱的事宜提供意見，包括《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章 )的遵行情況及就電子健康記錄互通制訂長遠的法律架

構。當局會在技術設計和運作方面採取多項措施，以保障電子

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資料私隱及保安。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會

著手進行研究及準備工作，以建立長遠的法律架構，以保障電

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內個人健康資料的私隱和安全，並會參考

海外經濟體系在制訂類似的法律架構方面的經驗。制訂法律架

構時，其中會考慮的問題是立法制裁未獲授權下取用及披露資

料。 . 
 
8.  就保障資料穩妥和保安的問題，政府當局表示，電子健

康記錄互通系統會採用中央資料庫的方式。電子健康記錄核心

設施結構建基於一個中央電子健康記錄互通資料儲存庫，而所

有由參與計劃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上載至電子健康記錄中央儲存

庫的資料，均會先行適當地轉換、重整、標準化和重訂格式，

然後才存入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當局亦會設立輔助數據中

心，藉此同步備存兩套資料，以預防資料遺失及損壞。政府當

局進而表示，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會安裝在一個穩妥的平台

上，並設有多道防火牆、入侵偵察工具，以及業內卓越的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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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以保護病人的健康資料。  
 
9.  委員察悉，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將由個別醫療服務提

供者使用的獨立電子醫療記錄╱電子病歷記錄系統 (下稱 "電子

醫療╱病歷記錄系統 ")，以及一個讓這些電子醫療╱病歷記錄系

統互相連接以互通電子健康記錄的中央電子健康記錄互通基建

平台組成。他們關注到，在個別電子醫療╱病歷記錄系統內的

數據輸入錯誤時，會否影響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所提供病人

健康資料的準確性。   
9. 
10.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會借助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
對該系統的的專業知識和技術，以便開發私營界別的電子醫療

╱病歷記錄系統。於輸入或更正電子健康記錄資料後，雖然醫

護專業人員有責任查核資料，確保資料準確無誤，政府當局向

委員保證，當局會建立一套全面的保安及審核框架，確保電子

健康記錄互通系統運作安全和穩妥。舉例而言，任何更改或改

正亦會以標記或追蹤修訂模式予以標示，以便其後取覽相關電

子健康記錄的醫療服務提供者能追查各項更改的歷程。  
 
私家醫生的參與  
 
11.  委員關注到私家醫生是否 願意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

通，由於缺乏技術及涉及額外費用，一些私家醫生可能對參與

電子健康記錄互通不感興趣。有委員建議當局應向私營醫療服

務提供者提供誘因，吸引他們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尤

其是那些獨自執業的資深醫生，他們保存了大量紙張形式的病

歷記錄，若要把這些記錄轉作電子形式儲存，花費不菲。  
 
12.  政府當局表示，香港醫學會及香港西醫工會均支持開發

電子健康記錄。超過 17萬名病人、2 470名私人執業的醫護人員、

所有私營醫院及其他提供醫療相關服務的私營或非政府機構已

參加透過醫管局互聯健康記錄的公私營醫療合作⎯⎯醫療病歷

互聯試驗計劃。由於政府當局會負責研究、開發及基礎設施的

費用，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的私營界別所需承擔的費用不

多。政府當局亦會為私營機構提供培訓及技術支援，以便它們

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  
 
13.  委員認為，電子健康記錄互通成功與否，關鍵在於醫療

服務提供者是否均願意與他人共用其病人的記錄。他們建議當

局考慮邀請前線醫生出任督導委員會委員，以有助確保電子健

康記錄互通系統的設計會易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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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督導委員會將繼續聽取公私營醫

療界別的意見，以便制訂策略，利便電子健康記錄基礎設施及

互通病歷記錄的開發工作。政府當局亦打算邀請資訊科技服務

提供者，鼓勵他們參與制訂技術方案。這做法可為電子健康記

錄互通基礎設施及個別資訊系統的開發工作帶來市場競爭，配

合不同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需要。    

 
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的資料範圍  
 
15.  委員認為，病人應在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下更加掌握

本身的醫療紀錄。他們關注到，參與計劃的醫療專業人員或不

會把病人的一套完整及準確的醫療紀錄上載到電子健康記錄互

通系統。部分委員建議，在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下，若參與

計劃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沒有輸入完整的病人紀錄，應負上法律

責任。  
 
16.  政府當局強調，病人有權取覽自己的醫療紀錄，與此同

時，醫療專業人員有責任為病人備存一套完整及準確的醫療紀

錄。在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下，若已登記病人的健康資料屬

預先設定供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的範圍，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

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便須上載該等資料。互通電子健康記錄範圍

以外的資料可保存於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文件紀錄或電子醫療╱  
病歷記錄系統內。  
 
17.  部分委員認為，醫療服務提供者可應病人的要求，把互

通的電子健康記錄中某些類別的敏感資料隱藏，使該等資料不

會任由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取覽。政府當局表示，電子健康記

錄互通督導委員會決定不會設立讓某些病人資料可以分開儲存

和在取覽方面受到更嚴格限制的保管箱，理由是這樣會令病人

的電子健康記錄不齊全及有損其完整性，因而影響為病人提供

的護理服務質素。  
 
開發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成本及人手  
 
18.  委員察悉，政府會在 2009-2010年度至 2018-2019年度動

用 11億 2,400萬元的非經常開支，以開發及推行電子健康記錄互

通 系 統 。 第 一 期 電 子 健 康 記 錄 發 展 計 劃 (2009-2010 年 度 至

2013-2014年度 )預計所需的資本成本為 7億 200萬元。部分委員認

為開發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所需的費用過於高昂。  
 
19.  政府當局表示， 11億 2,400萬元的預計非經常開支總

額，包括政府對電子健康記錄互通基礎設施及醫管局臨床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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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統所投放的金額，而醫管局臨床醫療管理系統是本港最

大型的綜合電子醫療╱病歷記錄系統。在 10年規劃期內就開發

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支出的總額已經獨立顧問核實為合理。

以人均水平計，該成本遠低於海外國家開發類似的計劃。政府

當局強調，開發電子健康記錄的總開支將分 10年支出，只佔每

年 600多億至 700億醫療開支總額約 0.2%。  
 
20.  委員對於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擬開設兩個為期 4年的首

長級編外職位及兩個首長級常額職位，表示關注。他們質疑是

否有需要開設該等首長級職位。  
 
21.  政府當局認為，鑒於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相當複雜，

例如有需要處理政策、法律、私隱和保安問題，因此必須成立

專責的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負責在公私營界別領導、統籌及

和推行有關計劃。為掌管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而開設的首長級

編外職位設有時限，為期 4年。政府當局在檢討該兩個職位在長

遠而言是否有持續需要時，會考慮電子健康記錄計劃的開發及

推行進度。  
 
22.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 2009年 7月 10日的會議上通過為電

子健康記錄統籌處提供首長級人手支援，以及為推行第一期全

港電子健康記錄發展計劃提供 7億 200萬元新承擔額的撥款建

議。  
 
 
近期發展 

 
23.  根據政府當局就議員審核 2012-2013年度開支預算的初

步 書 面 問 題 所 作 的 答 覆 ， 電 子 健 康 記 錄 互 通 平 台 會 在

2013-2014年度建立，連接所有公立和私營醫院。政府當局會開

始擬備電子健康記錄的法例，以期在 2013-2014年度向立法會提

交有關的條例草案。  
 
 
相關文件 

 
24.  立法會網站內相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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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開發全港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9年 3月 9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724/08-09(01)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9年 6月 19日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CB(2)2101/08-09(01) 
 

財務委員會  2009年 7月 10日  
(項目 1及2) 

議程  
會議紀要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2月 12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012年 3月 9日  議程  
政 府 當 局 就 議 員 審 核

2012-2013 年 度 開 支 預 算 的

初步書面問題所作的答覆  
( 答 覆 編 號 ： FHB(H)018 及

FHB(H)055)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6月 6日  


